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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从财政部门获悉，为加强项目预算资金管理，防止新增

拖欠，我市近日出台了全省首个防止新增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

账款的制度文件——《关于加强项目管理防止新增拖欠民营企业

中小企业账款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。 

据介绍，此次出台的《意见》主要针对无预算开支、未批先

建、项目超概算、决算进度缓慢、涉企保证金未清退等问题，从

七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，切实防止新增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

款。 

严格项目预算管理。《意见》提出，应当坚持先有预算后有

支出、加快预算执行等方面的要求，并对预算项目调整等事项作

出明确规定。 

强化项目立项审批管理。《意见》要求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

项目储备、前期工作计划下达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、投资概算

审批等基本建设程序。明确项目未经“可研”审批、概算和预算

审核的，不得先行开工，特急项目应按相关规定报批。 

落实项目资金来源。除了对财政预算资金安排作出规定外，

《意见》针对单位自筹资金也作出明文规定，防止单位因自筹资

金不足或因建设项目资金挤占正常运营支出而造成拖欠。同时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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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涉及举债融资的项目，必须严格评估项目现金流和收益情况，

项目概算及项目概算调整必须制定资金平衡方案。 

严格控制项目投资。《意见》明确禁止超概算行为，不得超

投资施工，不得擅自增加建设内容、扩大建设规模、提高建设标

准或改变设计方案，并且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投资管

理和监督责任。 

加快项目验收决算。《意见》要求各单位在项目完工后尽快

安排项目竣工验收等工作，并建立项目决算超期预警机制对逾期

行为加以约束。另外，要求明确各类影响决算事项相对应的责任，

提升合同违约成本。 

清理规范涉企保证金。《意见》要求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国

务院和我省部门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，对已取消以及逾期未返还

或超额收取的保证金应尽快清退返还。 

加强监督惩戒，强化政策执行。《意见》明确部门主体责任，

对部门内控及清欠工作提出要求，强调相关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，

对政府部门和各参建单位的各类违规行为造成拖欠的，采取各类

惩戒措施加以严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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